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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

中卫市落实《自治区建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实施方案》任务清单 

序号 中卫市任务清单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

（一）优化建立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 

1 

加大评价标准和政策宣传力度，引导支持全市中小企业主动对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，不断

加大研发投入、培养引进人才、创造知识产权、提升科技创新水平，推动企业成长为国家（自治区）

科技型中小企业。到 2025 年，培育国家（自治区）科技型中小企业 125 家；到 2027 年，力争再培育

40 家，总数达到 165 家。 

市科技局 

市委组织部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

局、人社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

开发区 

2 

通过培训辅导、现场指导、政策引导，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，强

化科技人才培养，强化科研资金投入，强化科研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，积极创造和掌握核心知识产权，

实现企业营业收入和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持续增长，推动企业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到 2025 年，

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9 家；到 2027 年，力争再培育 6 家，总数达到 70 家。 

市科技局 

市委组织部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

局、人社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

应急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中卫工

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
3 
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基础上，重点围绕“四新”产业领域中高端化、绿色化、智能化、融合化水平较高、

具有一定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示范作用的企业，推动企业成长为自治区创新型示范企业。到 2025 年，

新增自治区创新型示范企业 2 家；到 2027 年，力争再培育 2 家，总数达到 6 家。 
市科技局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云计算和大数据局、

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中

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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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在创新型示范企业基础上，对标培育国家科技领军企业，以行业领域科技引领能力强、创新驱动水平

高、研发投入强度大、发展质量效益好的骨干企业为主体，重点培育企业的科技创新攻关能力、创新

驱动示范带动能力，推动企业成长为自治区科技领军企业，并积极创建国家科技领军企业，打造战略

科技力量。到 2027 年，力争培育 1 家。 

市科技局 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，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

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
（二）创新建立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 

5 

以中小微企业为培育主体，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政策的引导支撑，将在我市注册时间三年以上、

具有较强创新能力、在某一细分领域取得突破、未来具有较高发展潜力、得到市场认可的企业，评价

认定为自治区雏鹰企业。到 2025 年，新增自治区雏鹰企业 14 家；到 2027 年，力争再培育 2 家，总

数达到 16 家。 

市科技局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云计算和大数据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应急局、农

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，各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开

发区 

6 
以雏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培育主体，将在我市注册三年以上，具有较快成长速度、较强创新能

力、较高科技含量、较好质量效益的企业，评价认定为自治区瞪羚企业。到 2025 年，新增自治区瞪

羚企业 5 家；到 2027 年，力争再培育 2 家，总数达到 8 家。 
市科技局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云计算和大数据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生态

环境局、应急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

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
7 
围绕“四新”产业，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先导型产业领域，鼓励在我市注册十年以内，具有颠覆

式创新、爆发式成长、竞争优势强、未来价值较大的企业，评价认定自治区独角兽企业。 
市科技局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云计算和大数据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

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
（三）优化建立新型工业化示范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 

8 

统筹财税、金融、技术、产业、人才、用地、用能等政策工具，加强部门协同、市县联动，提高政策

精准性和有效性，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，加大普惠支持力度，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特

色化、创新型以及高端化、数字化、绿色化发展之路，培育认定一批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。到 2025
年，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 家；到 2027 年，力争再培育 11 家，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 家，总

数达到 130 家以上。 

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 

市委组织部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

政局、金融工作局、科技局、人社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，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中

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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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

以产业领域龙头骨干企业为培育主体，支持企业聚焦细分市场，加快数字转型和配套协作，推动高端

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水平，提高核心竞争力，培育一批在本行业具有显著示范和导向作用的自治

区行业领先示范企业。到 2025 年，培育自治区行业领先示范企业 1 家；到 2027 年，力争再培育 2 家，

总数达到 3 家。 

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技局、云计算

和大数据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管局，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

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
10 

以重点产业链头部企业为培育主体，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配套、左右协同，突出业态融合、产业集聚，

打造一批聚焦主业、对产业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应用具有较强影响力、肩负提升产业链安全可控和产

业集群发展水平重任的自治区“链主”企业。到 2027 年，力争培育自治区“链主”企业 1 家，总数达到 2
家。 

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技局、生态环

境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

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开发区 

11 

以专精特新企业为培育主体，积极搭建成果对接、创新创业、数字转型等平台，提供专属金融服务、

挂牌上市等优惠政策，培育一批重视并实施长期发展战略、治理规范、长期专注于某一产业链或某一

环节、某一产品，生产技术、工艺及产品质量国内领先、数字化绿色化水平高的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企业。到 2027 年，力争培育 1 家，总数达到 4 家。 

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科技局、

金融工作局、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

开发区 

12 

以行业领先示范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为培育主体，支持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，

深耕细作、创新发展，系统推进体系化建设，持续提升创新力、竞争力，助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，

培育一批工艺技术领先、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前列、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。到

2027 年，力争培育 1 家，总数达到 1 家。 

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技局，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，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海兴

开发区 

 

 

 


